附件1：
湖南女子学院校外住宿申请材料

编号：           
          
 姓名：                 
           学院：                 
           班级：                 
  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
	份数

	1
	湖南女子学院学生校外住宿申请表
	

	2
	湖南女子学院学生校外住宿安全承诺书
	

	3
	申请校外住宿相关证明材料
	


备注：1、校外住宿是指在学校指定学生宿舍外的校内外其他地点住宿。
      2、申请校外住宿条件及相关证明材料：
（1）长沙市户籍或外地户籍在长沙市购房（新生除外）者。相关证明材料包括学生证、学生身份证、家长（或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相关房产证或购房合同等复印件。
（2）因疾病等特殊情况不适合住校需在外租房居住且有家人照顾者。相关证明材料包括学生证、学生身份证、家长（或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房东身份证、相关房产证及消防检测合格证明或安全鉴定报告、租房合同等复印件。因身体健康原因不适合居住学生宿舍的，还需出具二级甲等以上医院提供的诊断证明。
3、申请材料一式二份，学生本人和学院各执1份。


附件2：
湖南女子学院学生校外住宿申请表
学院:                   班级：                                  年     月     日
	学生
资料
	姓名
	
	性别
	
	学号
	

	
	电话
	
	身份证号码
	

	
	校外住宿详细住址
	

	家长   资料
	父
亲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详细住址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母
亲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详细住址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申请
理由
	

学生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家长
意见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辅导员意见
	
                                        
                                          辅导员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
意见
	

             学生工作负责人（公章）：
                               年   月    日                                             

	学工处意见
	                                                              
  
                                  负责人签名（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一式二份，学生本人和所在学院各一份。

附件3：
湖南女子学院学生校外住宿安全承诺书
    依据《湖南女子学院学生管理规定》和《湖南女子学院学生宿舍管理制度》，为了保障学生人身和财产安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保障学校良好的校园秩序，学校原则上不允许学生校外住宿。针对个别因特殊情况而申请在校外住宿的学生，特与学生本人及其家长签订安全承诺书，内容如下:
    一、申请校外住宿的学生及其家长必须填写《湖南女子学院学生校外住宿申请表》，经学院批准并签订本责任书后方可进行校外住宿。
    二、校外住宿的学生，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自觉抵制各种反动、淫秽封建迷信宣传品等非法出版物，不得有酗酒、打架斗殴、賭博、卖淫嫄娼等违法违纪行为，禁止制贩、吸食毒品，注意防火、防盗、防破坏，防止各类事故的发生，注意人身和财产的安全。
    三、校外住宿的学生，应自觉维护学校和社会的稳定，不得参与危害学校和社会稳定的活动，不得从事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
    四、校外住宿的学生，应根据住宿的情况，合理的调整学习和生活方式，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自觉遵守学校有关规定，未经请假及请假未获批准，不得擅自离开学校和住宿的场所，不得在课堂教学以及学校、所在学院组织的活动中迟到、早退、旷课或者无故不参加。
    五、校外住宿的学生应自觉遵守计算机网络的有关管理法规、规定，不得擅自到校外网吧通宵上网，不得从事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
    六、校外住宿的学生，必须按照申请登记的地址、人员、联系方式等事项住宿，不得擅自变更地址和联系方式；不得擅自留宿他人，禁止留宿异性，不得无故晚归或夜不归宿；确有特殊情况的，必须提前向所在学院申请批淮。与他人合租的，应慎重选择合租人，并将合租人有关情况报所在学院。
    七、校外住宿的学生，应在取得卫生许可证的食堂、餐馆就餐或购买食品，注意饮食卫生；不得擅自到发生传染性疾病的地区，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防止疾病的发生。
八、校外住宿的学生，应当每周向所在学院汇报住宿期间的各项情况，住在出租房的学生，还应每周与家长联系一次，汇报住宿期间的各项情况。
九、校外住宿的学生，应当积极参加学校、所在学院组织的集体活动，密切留意学校的各项教学管理信息。
十、校外住宿学生的家长，应当密切关注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配合所在学院经常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并及时主动与所在学院沟通信息，以利于学校进行管理。
十一、申请校外住宿的学生未被批准或者批准被撤销时，学生家长应当配合学校，要求学生于三日内返回校内寝室住宿。逾期不归的，学校将根据学生管理有关规定，对学生本人进行处理；期间发生安全事故的，责任由学生本人和家长承担，学校不承担责任。
十二、校外住宿的学生在校外住宿地及由校外住宿地和学校往返的途中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和违法行为，责任由学生本人和家长承担，学校不承担责任。
十三、本责任书一式二份，学生本人和学院各一份。

学生签字：                                    家长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附件4（学院宿管专干老师汇总需要）：
湖南女子学院20XX-20XX学年度             学院走读学生数据汇总表
二级学院（公章）：
	序号
	姓名
	性别
	班级
	学号
	原住寝室（例：北十101）
	走读原因（填“市内有房”“疾病”或“实习”等）
	走读地址
	走读类型（填“租房”或“住家”）
	是否民房、危房、自建房（填“是”或“否”）
	学院是否对校外租房实地考察（填“是”或“否”）
	学生证复印件
	房产证复印件（若为购房合同请注明）
	学生和家长身份证复印件
	户口本复印件（自住）（填“有”或“无”）
	房东身份证复印件（租房）（填“有”或“无”）
	租房合同（租房）（填“有”或“无”）
	其他材料
	学院材料递交时间
	学工部材料审批时间
	备注

	
	
	
	
	
	
	
	
	
	
	
	
	
	
	
	
	
	
	
	
	

	
	
	
	
	
	
	
	
	
	
	
	
	
	
	
	
	
	
	
	
	

	
	
	
	
	
	
	
	
	
	
	
	
	
	
	
	
	
	
	
	
	

	
	
	
	
	
	
	
	
	
	
	
	
	
	
	
	
	
	
	
	
	

	20XX级在校人数
	共    人
	    申请走读人数合计：             人。其中住自己家        人； 校外租房      人。

	20XX级在校人数
	共    人
	    申请走读人数合计：             人。其中住自己家        人； 校外租房      人。

	20XX级在校人数
	共    人
	男生申请走读人数合计：             人。其中住自己家        人； 校外租房      人。

	
	其中：男生   人；女生    人
	女生申请走读人数合计：             人。其中住自己家        人； 校外租房      人。

	[bookmark: _GoBack]20XX级在校人数
	共    人
	男生申请走读人数合计：             人。其中住自己家        人； 校外租房      人。

	
	其中：男生    人；女生    人
	女生申请走读人数合计：             人。其中住自己家        人； 校外租房      人。

	总计
	共    人
	男生申请走读人数合计：             人。其中住自己家        人； 校外租房      人。



